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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修改內容

 完善人事管理的相關規定

 優化人員調動制度

 完善轉職規定

 優化臨時定期委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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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人事管理的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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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門領導權限

 人事管理的職權
在《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》及相關法規內明
確規定部門領導在人事管理方面的職權

明確規定針對人事管理所作的行為可提起必要行政
上訴

在法律生效後，部門需視乎情況調整現時的授權及
轉授權批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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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時間制度

 應對不同情況
部門領導可按工作需要安排工作人員在恆常工作地點
以外的地點辦公
（如：在疫情或自然災害等特殊情況，可安排人員在家工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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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檔案及印件

 人事管理電子化
工作人員的個人檔案，得以電子方式處理

實施《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》規定所指行為，
如申請享受年假
 使用批示核准的專用印件

 亦可以電子方式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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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人員調動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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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人員調動制度

“調任”

“調職”

現行四種調動方式

“派駐”

“徵用”

整合及優化為兩種調動方式 並擴展適用範圍

編制內人員

行政任用合同人員

編制內人員

編制內人員

暫時性的
“派駐”

確定性的
“調任”

• 編制內人員

• 行政任用合同人員

• 按專有人員通則
任用的工作人員

行政當局可基於工作需要及適當說明理由／ 由公務員提出申請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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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調任”制度（一）

 確定性轉至另一部門
與原部門終止聯繫

擔任相同職程、職級及職階的職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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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調任”制度（二）

 編制內人員
轉往調入部門的編制

若部門編制內沒有相關職程或相關職程沒有空缺
 不影響行政當局主動調任公務員

 可在調任後在部門編制內增加相應職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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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調任”制度（三）

 行政任用合同人員
與調入部門訂立新的行政任用合同

取消原部門連續服務滿兩年才可調職

取消須附同行政公職局意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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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調任”制度（四）

 按專有人員通則任用的工作人員
與調入部門訂立新的行政任用合同

須聽取行政公職局意見

人員須符合擔任公職的一般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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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派駐”制度（一）

 暫時性派往另一部門
與原部門維持聯繫

擔任同一職程、職級及職階的職務

或擔任相同入職學歷要求的不同職程的職務
（須具備倘需的資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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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派駐”制度（二）

 派駐期
不得超過1年
在有特別工作需要且說明理由的情況下
 可例外延長不超過1年

屬駐在部門不具人員編制的情況
 在許可批示內訂定，且可延長

 終止
由人員主動提出的派駐可應其要求隨時終止
由行政當局主動提出的派駐，須經原部門及駐在部門同意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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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派駐”制度（三）

 派駐期間
薪俸由駐在部門支付

屬按專有人員通則任用的人員，薪俸由原部門支付

尚可收取因在駐在部門擔任職務而應得的報酬
（屬按專有人員通則任用的人員，性質相同者不得兼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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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轉職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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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轉職”制度（一）

 轉入至相同入職學歷要求的另一職程
一般職程轉入另一級別相同的一般職程

一般職程轉入特別職程

特別職程轉入一般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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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轉職”制度（二）
 轉職情況：

1. 按部門需要合理調配人力資源（尤其因工作現代化或優化）
或彼等職務不再符合擬達致的目標，且無法作出調任

2. 部門的消滅、合併或重組
3. 職程/職級的設立/消滅
4. 其他情況

 如屬上述的情況的第 1點
 由行政當局在聽取人員及行政公職局意見後主動提出，並
由相關監督實體批准

 如轉職涉及職務內容特徵不同，須取得人員同意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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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規定

© 2023 行政公職局



調動的過渡規定（一）

 徵用期
如公務員於新法律生效之日處於徵用狀況
 則維持該狀況至原徵用期屆滿為止

 且得以相同期限續期，最多至3年

如屬按特別規定不適用徵用期限的公務員
 最長可延長至新法律生效之日起計滿3年為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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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動的過渡規定（二）

 其他
新法律的規定不影響在新法律生效前已獲許可的調
任及調職程序

在法律生效前已獲許可的徵用及派駐，適用獲許可
之日生效的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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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臨時定期委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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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臨時定期委任”制度（一）

 擴展適用範圍
境外的公共部門、機構及其依法設立的法人
（例如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）

具有專有人員通則的公共實體
（例如，澳門大學）

“個人勞動合同人員*”和“按專有人員通則任用的
工作人員”亦適用
（* 第12/2015號法律第17條及第25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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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臨時定期委任”制度（二）

 完善醫療福利和退休保障的扣除
可在委任批示訂明，以臨時定期委任職位的薪俸為
計算基礎
（以公職薪俸表中最高薪俸點的相應金額為上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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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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